
附件

山东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３年立法工作计划项目

一、年内拟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项目 (８项)

项目名称 　　起草单位

１山东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 (修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２山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省生态环境厅

３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修改) 省民政厅

４山东省农村供水条例 省水利厅

５山东省食品安全条例 省市场监管局

６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修改) 省科技厅

７山东省黄河保护条例 山东黄河河务局

８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 (修改) 省教育厅

此外,预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黄河口国家公园条例、农

业技术推广条例 (修改)、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粮食安全保障条

例、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机关运行保

障条例、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条例 (修改)、农产品质量安全条

例 (修改)、快递业促进条例、审计监督条例 (修改)、渔业港口

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修改)、学校条例、高新技术发展条例

(修改)、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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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管理条例、司法鉴定条例 (修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条例 (修改)、噪声污染防治条例、高速公路条例 (修改)、爱国

卫生工作条例 (修改)、退役军人保障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修改)、体育条例 (修改)、消防条例 (修改)等地方性法规项目.

启动前期工作并抓紧推动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条例 (修

改)、社区矫正工作条例、法律援助条例 (修改)、社会保障卡一

卡通条例、湿地保护条例、土地管理条例、森林资源条例 (修

改)、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国有林场条例 (修改)、绿色建筑发展

条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条例、内河航运管理条例、水文条

例、公共图书馆条例、传染病防治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条例、

专利条例 (修改)、电梯安全管理条例、检验检测条例、广播电

视管理条例、统计管理条例 (修改)、公共数据条例、疫苗管理

条例等地方性法规项目.

二、年内拟完成的省政府规章项目 (９项)

项目名称 　起草单位

１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 省司法厅

２山东省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 省市场监管局

３山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 (修改) 省司法厅

４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 (修改) 省自然资源厅

５山东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６山东省小清河航运管理办法 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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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

定 (修改)
省应急厅

８山东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修改) 省医保局

９山东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 省畜牧局

此外,预备制定、修改行政调解办法、地图管理办法、土地

复垦管理办法 (修改)、建筑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修改)、房屋建

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修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

法、历史建筑保护办法、城镇排水管理办法、军人抚恤优待办法

(修改)、安全生产举报管理办法、自然灾害救助办法 (修改)、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电子印

章应用管理办法、公共视频监控资源管理办法、地震群测群防管

理办法、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管理规定 (修改)、实施消防安全

责任制规定 (修改)等省政府规章项目.

启动前期工作并抓紧推动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修改)、失业

保险规定 (修改)、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 (修改)、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 (修改)等省

政府规章项目.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６月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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